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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5 年 4 月更新 

• 监管环境 

o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以及《食品标签监督管理办法》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正式生效。 
• 进口 

o 进口流程包括对 GACC 第 248 号令的拟议修订 

• 联系方式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发布 

2025 年 4 月 28 日，第 43 版本 

免责声明 

本指南中包含的信息代表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对该市场适用于澳大利亚葡萄酒的监管要求的解释。 本指南并不旨在替代法律建议，仅

作为参考只用。 指南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完全准确，因为法规自发布以来可能发生变化，或者我们获取的信息未被完全确认。 澳大利

亚葡萄酒管理局建议出口商在产品出口到市场之前考虑寻求当地市场的专业建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相关责

任，任何人由于该文件所做或所得，都与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无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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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环境 
2018 年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项全面的政府重组计划。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超级监管机构 - 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该监管机构已经合并并承担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SAIC），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等多家机构的职

责。SAMR 拥有广泛的权力，监督从药品安全监管，质量检验，公平竞争和商业贿赂，商业登记，认证和认

可，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市场秩序的全面监督和管理等的各个方面。 

先前国家质检总局（AQSIQ）下属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已合并到 SAMR，而地方 CIQ 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功能已被吸收到一个名为中国海关总署（GACC）的新海关机构。 

中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框架主要由《食品安全法》（最新版本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生效）和《2018 年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管控。2025 年 3 月 27 日，国家卫生委员会发布了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标识》。这项新标准预

计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生效。。这两项措施均适用于进口产品和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 

本《出口市场指南》中的指导意见已纳入拟议的相关措施，但需注意，其中某些标准仍处于草案阶段，且尚未

提出具体的生效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但仍有许多食品法改革仍在酝酿之中 

葡萄酒的监管框架根据以下的国家标准建立： 

• GB2760-2024 – 食品添加剂的国家食品安全使用标准 

• GB7718-2011 – 预包装食品标识规范的国家食品安全使用标准预计 

• GB 77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 预计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生效。《食品标签标识监

督管理办法》也已最终确定，并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生效 

• GB2758-2012 – 发酵酒精饮料的国家食品安全使用标准 

咨询草案正在审查中。 新标准草案增加了具体的感官要求，删除了葡萄酒和其他酒精浓度高于 10%的

发酵饮料保质期的标签豁免，包括了白葡萄酒、红酒、桃红葡萄酒和发酵水果酒精饮料中甲醇的限

量 ，并删除了产品中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微生物的限量标准。 

• GB/T 15037-2006 – 葡萄酒国家标准  

• GB 2762-202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出口商还应了解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允许对购买到不合格食品的消费者给予赔偿。这导致了“专业买

家”的出现，他们以不法行为为由要求经济赔偿，损害贸易商和生产者的利益。出口商应注意酒标标签，因为据

称标签错误是“专业买家”提交的不合规投诉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发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草

案，旨在限制“专业买家”的数量。 

关税及税收 
中国政府对葡萄酒产品征收三个税种： 

• 进口税  

• 增值税 

• 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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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税 
至 2020 年 11 月，澳大利亚葡萄酒对华出口受益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该

协定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生效。葡萄酒的关税在 2019 年降为 0。 

2020 年，中国酒业协会（CADA）要求中国商务部（MOFCOM）对在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展开单独的反

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调查。商务部启动了反倾销调查（2020 年 8 月 18 日）和反补贴税调查（2020 年 8 月 31

日）。这两项调查原定于 2021 年 8 月完成。 

随后商务部宣布决定，自 2020 年 11 月 28 日起，在正在进行的反倾销调查结束之前，对不超过 2 升的澳大利亚

葡萄酒征收 107.1％至 212.1％的临时保证金关税。 

对于反补贴税调查，商务部宣布决定在完成调查之前，从 2020 年 12 月 11 日起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 6.3％至

6.4％的临时反补贴税。 

2021 年 3 月 26 日，商务部确认，将对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 116.2％至 218.4％的临时保

证金关税，并将维持 5 年。2021 年 6 月，澳大利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2023 年 10 月 22 日，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达成协议，加快审查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关税。在五个月的审查期

内，澳大利亚政府同意暂停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世贸葡萄酒争端。 

2024 年 3 月 12 日，中国商务部 (MOFCOM) 发布临时决定，鉴于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变化，不再对原产于澳大利

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中国商务部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宣布，将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起取消对中国大陆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关税。 

根据《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葡萄酒当前的关税税率可参见下表。 

海关编码 品名 
基础税

率% 
ChAFTA 税

率% 
智利/新西兰自贸协定

税率% 

22.04 
由新鲜葡萄酿制的葡萄酒，包括加度酒；以及除了 20.09

开头的其他葡萄汁 
   

2204.10 起泡酒    

2204.10.10 香槟和起泡酒 14 0 0 

2204.2 其他葡萄酒；通过添加酒精来终止发酵的葡萄汁    

2204.21.00 容量 2 升以及以下 14 0 0 

2204.29.00 其他 20 0 0 

2204.30.00 其他葡萄汁 30 0 0 

22.05 
苦艾酒以及其他利用新鲜葡萄酿造，添加了其他植物以

及香气物质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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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10.00 容量 2 升以及以下 65 0 0 

2205.90.00 其他 65 0 0 

22.08 
酒精浓度在 80%以下的未改性乙醇、蒸馏酒、烈酒以及

其他蒸馏饮料 
   

2208.20.00 通过蒸馏葡萄或其他水果而得的烈酒 10 0 0  

增值税 VAT 
中国对制成品（包括货物销售或进口在内）的增值税为 13％。增值税税率按抵岸价格 CIF + 关税计算。 

消费税 
中国目前对葡萄酒征收消费税。现在对于 2204 编码篇章的葡萄酒类的税率是 10%，对于 2208 编码篇章内的烈

酒和白兰地的税率是 20%。所有的税收都为人民币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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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 (CBEC) 

HS 编码 描述 

22029100 无酒精啤酒 

22041000 起泡酒 

22030000 麦芽啤酒 

22042900 其他包装的鲜葡萄酿造的酒 

22043000 其他葡萄汁 

限制条件: 

• 单一订单的价值不能超过 5000 元人民币 

• 个人每年可购买不超过 26000 元人民币的商品 

如果满足上述条件，无需支付关税，增值税有 30%的折扣。消费税仍然适用。 

适用率如下： 

CBEC 范例 人民币数额 

购买价格(税前) 1,000  

消费税 (10%) 100 

总额 1,100 

增值税 13% 143 

税额总值 243 

打折后税收 (30%) 170 

购买价格(含税)  1170 

更多信息可以登陆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网站– https://export.business.gov.au/find-export-markets/market-ex-
plorer-tool   

跨境电子商务 vs 一般贸易 

跨境电子商务（CBEC）被归类为个人物品，这意味着通过该渠道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与“一般贸易”商品不同）

不需要符合中国国家标准，如中国标签要求、产品配方合规、上市前注册和其他监管要求。在“一般贸易”渠道

销售的商品（即通过零售店离线销售）需要符合中国 GB 标准的法规要求。下表列出了两个渠道之间市场准入

要求的比较： 

  

https://export.business.gov.au/find-export-markets/market-explorer-tool
https://export.business.gov.au/find-export-markets/market-explorer-tool


Wine Australia • 出口市场指南 中国• 2025 年 04 月    7 

CBEC 与一般贸易的需求比较 

项目 跨境电子商务 一般贸易 

税（关税与增值税）* 需要 需要 

成分合规 不需要 需要 

中文标签 不需要 需要 

GB 标准合规 不需要 需要 

上市前注册 不需要 需要 

* 详见上文计算示例表格 

进入市场：哪种类型适合您？ 

如上表所示，从监管和关税的角度来看，通过 CBEC 出口有很大好处。然而，CBEC 仅限于在线的 B2C 销售，

而一般贸易提供线下市场准入和 B2B 机会，包括通过零售店、超市、餐饮服务、批发和其他线下分销渠道。 

哪种模式适合您取决于您公司的战略，发展阶段，内部资源和其他考虑因素。它可能不是'CBEC'或'一般贸易'的

问题。根据公司和产品情况，公司可能会选择在两个渠道中‘混合存在’。线上活动通常可以成为推广和建立品牌

知名度的有利方式，特别是在双十一、黑色星期五和农历新年等中国特色的购物节日上。在两个渠道建立业务

所需的成本和资源可能很高，因此花时间了解和研究市场和渠道非常重要。 

另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渠道是“代购”，即海外人士（如中国留学生）为中国消费者购买产品，并通过国际邮寄/

快递（作为个人包裹）寄出。通过向想要购买海外产品的中国消费者收费，代购通常可以获得小额利润。与

CBEC 类似，通过代购渠道销售的产品不需要符合中国法规和国家标准。对代购渠道的推广可能是检验市场、

树立品牌知名度和开启出口中国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但是，代购是一个非官方的渠道，可能会受到审查和

未来的政策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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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标准 
除非获得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豁免，否则从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产品必须符合《食品标准法规》。因此，

本《出口市场指南》中的标签和葡萄酒标准信息应与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许可与合规指南》结合阅读，

该指南包含《食品标准法规》的要求和适用的豁免。 

主要标准是《葡萄酒国家标准》（GB/T 15037-2006）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于 2025 

年 2 月 8 日起已开始生效）。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解，中国对食品添加剂采用正面清单。只有 GB 2760-

2024 中列出的添加剂才允许在食品中使用。请参阅美国农业部报告，了解 GB 2760-2024 的英文翻译：
https://www.fas.usda.gov/data/china-usage-standard-food-additives-finalized 

其他相关标准包括《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GB 2761-2017，正在审查的征求意见稿）；《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标准》（GB 2762-2022）和《食品中农药限量标准》（GB 2763-2021）。 

请参阅 AWRI 数据库以了解 MRL 限值。 

请注意以下自 2025 年 2 月 8 日起与 GB 2760-2024 生效后相关的变化： 

• 聚天冬氨酸钾现在被允许用作葡萄酒的稳定剂或凝固剂，最高允许含量为 0.3 g/L。 

• 现已定义抗坏血酸（维生素 C）为抗氧化剂，使用符合 GMP。 

• 溶菌酶不再是葡萄酒的允许防腐剂。 

• 过氧化氢不能再用于葡萄酒生产。 

• 固定化单宁不再列入葡萄酒生产的列表中。食用单宁仍可用作葡萄酒加工和发酵过程中的助滤剂、澄清剂

或脱色剂。 

葡萄酒的成分 最低要求 最高限量 标准 

酒精度 (% vol at 20 °) 7.0% - GB 15037 

无糖干浸出物 

• 白葡萄酒 

• 桃红葡萄酒 

• 红葡萄酒 

 
16 g/L 
17 g/L 
18 g/L 

 
- 
- 
-  

GB 15037 

挥发酸 (以乙酸计) - 1.2 g/L GB 15037 

柠檬酸 

• 干、半干、半甜葡萄酒 

• 甜葡萄酒 

 
- 
- 

 
1.0 g/L 
2.0 g/L 

GB 15037 

甲醇 

• 白、桃红葡萄酒 

• 红葡萄酒 

 
- 
- 

 
250 mg/L 
400 mg/L 

GB 15037 

苯甲酸 - 50 mg/L GB 15037 

铜 - 1.0 mg/L GB 15037 

铁 - 8 mg/L GB 15037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selling/further-information/regulatory-services
https://www.fas.usda.gov/data/china-usage-standard-food-additives-finalized
https://agrochem-mrl.awri.com.au/public_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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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 0.2 mg/L GB 2762 

赭曲霉毒素 A - 2.0 μg/kg (2 ppb) GB 2761 

 

 

加工助剂 最大使用量 标准 

 功能 使用范围  

活性炭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磷酸铵(磷酸二铵) 发酵营养剂 葡萄酒发酵工艺 - GMP GB 2760 

阿拉伯胶 澄清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 - GMP GB 2760 

膨润土 
吸附剂、助滤剂、澄清剂、脱色

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葡萄酒发酵工艺 - 
GMP 

GB 2760 

碳酸钙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二氧化碳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葡萄酒添加剂 最大使用量 标准 

 功能 使用剂量  

抗坏血酸 抗氧化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焦糖色，I 类 – 纯色 白兰地着色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焦糖色，II 类 - 苛性亚硫酸盐 白兰地着色剂 6 g/L  GB 2760 

焦糖色，III 类 – 氨法 白兰地着色剂 50 g/L GB 2760 

焦糖色，IV 类 - 亚硫酸氨法 白兰地着色剂 50 g/L GB 2760 

D-异抗坏血酸及其钠盐 抗氧化剂、护色剂 150 mg/L (以抗坏血酸计) GB 2760 

L(+)-酒石酸，dl-酒石酸 酸度调节剂 4 g/L GB 2760 

亚硫酸氢钾 防腐剂、抗氧化剂 (以二氧化硫计) GB 2760 

聚天冬氨酸钾  稳定剂、凝固剂 0.3 g/kg* GB 2760 

山梨酸钾 防腐剂、抗氧化剂 (以山梨酸计) GB 2760 

焦亚硫酸钾 防腐剂，抗氧化剂 (以二氧化硫计) GB 2760 

亚硫酸钠 防腐剂、抗氧化剂 (以二氧化硫计) GB 2760 

山梨酸 防腐剂、抗氧化剂 200 mg/L GB 2760 

二氧化硫 防腐剂，抗氧化剂 
• 250 mg/L < 45 g/L 糖度 

• 400 mg/L > 45 g/L* 糖度 
GB 2760 2010 年第 1 号法令公告 

* 澳大利亚葡萄酒必须遵守食品标准法规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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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柠檬酸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硫酸铜 澄清剂、螯合剂, 发酵营养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葡萄酒发酵工艺 - 
GMP 

GB 2760 

硅藻土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食用单宁 助滤剂、澄清剂、脱色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葡萄酒发酵工艺 - 
GMP 

GB 2760 

酶 酶制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明胶 澄清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 - GMP GB 2760 

离子交换树脂 脱色剂、吸附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 - GMP GB 2760 

乳酸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苹果酸 发酵营养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氮气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GMP） GB 2760 

橡木片提取物（白栎 L. [美国橡

树]） 
风味物质 天然风味物质 - GMP GB 2760 

珍珠岩 助滤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 - GMP GB 2760 

不溶性聚乙烯聚吡咯烷酮(PVPP) 吸附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葡萄酒发酵工艺 - 
GMP 

GB 2760 

碳酸钾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碳酸氢钾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酒石酸氢钾(酒石酸钾) 结晶剂 葡萄酒加工工艺 - GMP GB 2760 

二氧化硅 加工助剂 良好生产规范 (GMP) GB 2760 

盐酸硫胺 风味物质 天然风味物质 - GMP GB 2760 

• 食品加工过程中，如有加工需要使用加工助剂，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用量。 

• 加工助剂应在食品加工完成前去除；无法完全去除的，应尽量减少残留，且残留物不得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加工助剂）不得

在最终产品中有任何功能性体现。 

• 加工助剂应符合相关质量和规格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澳洲一系列酿造过程中常用的添加剂和加工助剂在中国法律里是不允许使用的，其中包括： 

• 琼脂 

• 藻酸盐 

• 重亚硫酸氢铵 

• 氩气 

• 酒石酸钙 

• 羧甲基纤维素 

• 几丁质葡聚糖 

• 胶原蛋白 

• 柠檬酸铜 

• 二甲基碳酸酯 

•葡萄皮提取物（用于葡萄酒*） 

• 偏酒石酸 

• 未发酵强化葡萄汁 

• 氧气 

• 植酸盐 

• 植物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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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氰化钾 

• 亚硫酸钾 

• PVI/PVP 共聚物 

• 酵母甘露糖蛋白 

*GB 2760-2024 中“调配酒”的翻译与“葡萄酒”不同 

** 请参阅下文的豌豆和土豆蛋白。 

牛奶和牛奶衍生物、鸡蛋和鸡蛋衍生物以及豌豆和马铃薯蛋白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理解牛奶和牛奶衍生物、鸡蛋和鸡蛋衍生物、豌豆和马铃薯蛋白可以在食品加工中合法

作为加工助剂使用，但在中国不被视为加工助剂。 这些食品被视为普通食品，因此未列入 GB 2760-2024 作为

葡萄酒中的加工助剂。 

同时，豌豆和马铃薯蛋白质等物质可用于葡萄酒生产，它们被视为普通食物。 蛋清粉也属于常规食品类别，可

用于葡萄酒或果酒生产，不作为食品添加剂进行监管。 

微生物限量 

标准 GB2758-2012* 强制要求下列微生物在酒精饮料中的限量。注意，以下任何一种病原体在标准的葡萄酒环

境中都不能存活。 

种类 限量 测试标准 

沙门氏菌属 不得检出 GB/T 4789.25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GB/T 4789.25 

*GB 2758-XXX 草案拟删除酒精饮料中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限量。 

锰 

在以往的标准 GB2760-2011 中，对锰强制要求 2mg／kg 的限制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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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要求 
除非获得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豁免，否则从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产品必须符合《食品标准法规》。因此，

本《出口市场指南》中的标签和葡萄酒标准信息应与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许可与合规指南》结合阅读，

该指南包含《食品标准法规》的要求和适用的豁免。 

参数 强制要求内容 字体高度 位置 

A1 产品名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2 配料表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3 酒精度标注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4 容量标注 > 4.0 mm 
与产品名同一标签

上 

A5 公司名称和地址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6 出产国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7 灌装日期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8 GACC 注册编号 无特殊要求 无特殊要求 

A9 最低保存期限† 0F

*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10 储存条件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11 健康警示 > 1.8 mm 无特殊要求 

A12 含糖量 > 1.8 mm 无特殊要求 

基准数 可选内容 字体高度 位置 

A13 年份，品种以及原产地 无特殊要求 无特殊要求 

A14 推荐标示内容 无特殊要求 无特殊要求 

基准数 禁止标注 字体高度  位置 

A15 欧洲产区和传统表达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生效）规定，食品标识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应当在包装上设置独

立区域具体标注，且标注的具体日期不易脱落和被修改。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字体高度应当不小于 3.0 毫米(mm)，但是预包装食品

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35 平方厘米(cm²)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字体高度应当不小于 2.0 毫米(mm)。 

 

†最低保存期限仅适用于酒精含量不超过 10%的葡萄酒。GB 7718-2025 标准中提及的“保质期”是指“货架有效期”，而非“最低保质

期”。请参阅 A9 部分。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selling/further-information/regulator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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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标准 GB/T 15037-2006 目前由 GACC 监管。葡萄酒标签应符合 GB 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食

品标签管理办法》。请注意，新版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 

2027 年 3 月 16 日生效。 

以下指南涵盖了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的信息。有关草案信息

和尚未生效的标准，请参阅斜体文本。 鉴于翻译专有词汇的差异性，建议谨慎对待下列信息。有关详细信息，

请咨询您的进口商或代理商。 

语言 

除注册商标外，所有必填项均须使用规范汉字。所有其他以英文呈现的信息均须翻译成至少同等高度的对应中

文。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理解，如果中文在醒目性和易读性方面占优先，则允许使用双语标签（例如中英

文）。唯一例外的是进口食品的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海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网站地址可以使用外文。 

GB 7718-2025 规定，进口预包装食品上所有可见的标签内容均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签必须包含中文

版本，无论是印刷的还是粘贴的，都必须显示所有强制性信息。此外，强制性标签项目的中外文文本必须一一

对应。标签上除商标、生产商名称和地址、海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网站外，任何其他外语内容均须使用

规范汉字。这些规定与《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相一致。强制性标识项目必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在字体大小不超过标准中文文字的前提下，可以使用繁体中文、拼音或外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遵

守国家规定。 
 

标签项目 
进口食品标识可以加贴或印刷中文标签，标明标准规定的强制申报项目，但请注意，任何日期标记不得在包装

上粘贴（加贴）、重印或涂改。 

强制性信息必须清晰、显著、不可擦除且易于消费者阅读。陈述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有虚假、误导或欺骗性，

或可能通过不同字号或颜色对比造成错误印象。文字和标志的颜色必须与背景色有明显的对比。禁止使用健康

声明或暗示产品具有健康益处，且标签不得强调或暗示产品适合特殊人群，如婴儿、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GB 7718-2025 对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要求进行了具体规定，巩固并扩展了之前的标签标准。第 8 部分概述了

进口食品标签的关键要素，包括： 

• 配料表 

• 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 国家（地区）或原产地 

• 日期标注 

• 目标消费群体、食用份量或使用方法。 

该标准著重强調标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严禁使用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夸大或欺骗性措辞、图形或版式设

计。此外，除非食品已正式注册为保健食品，否则任何声称产品可以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声明都是不允许的。 

标准 GB 7718-2025 规定，当预包装食品容器或包装的最大表面积不超过 20 cm2 时，仅需在标签上直接标示有

限的关键信息（即食品名称、净含量、酒精含量低于 10%的葡萄酒的保质期截止日期、生产者及（或）经营者



Wine Australia • 出口市场指南 中国• 2025 年 04 月    14 

名称及联系方式等等）。其他标示项目可以在销售容器上标示或者以随附说明书、数码标签或者 QR 码等形式

提供。 

 

《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强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与背景颜色对比明显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进

行标注。其中生产日期、保质期截止日期应当以白底黑字等对比明显的形式标注，保证清晰识读。最小字体高

度为 1.8 mm，但字体的高度与宽度比不得超过 3。对于表面面积超过 150 cm²的包装，字体高度必须至少为 2.0 

mm （不包括营养成分表）；对于表面面积超过 400 cm²的包装，字体高度的最小值为 2.5 mm。 

见下表汇总，供快速参考： 

包装或容器的最大表面面积范围（X） 字体的最小高度 

60 cm2 ≤ X < 150 cm2 1.8 mm 

150 cm2 ≤ X < 400 cm2 2.0 mm 

X ≥ 400 cm2 2.5 mm 

标签要求参数 

A1  产品名 

产品名称在中国是强制性的，必须位于显着位置并反应食品的真实属性。 葡萄酒可以根据颜色（红葡萄

酒、白葡萄酒或桃红葡萄酒）、糖含量和二氧化碳含量来分类。 中国对葡萄酒类别做出如下定义： 

产品类型 定义 

葡萄酒 

葡萄酒是指以鲜食葡萄或者葡萄汁为原料，经完全或者部分发酵而制成的，酒精含量不低于 7.0%的

发酵产品。 葡萄酒可以根据颜色（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或桃红葡萄酒）、糖含量和二氧化碳含量来

分类。 

静态葡萄酒 

20℃时二氧化碳压力小于 0.05MPa 的葡萄酒。 静态酒可能属于以下类别（按糖含量 A12 定义）： 

• 干型静态葡萄酒 

• 半干型静态葡萄酒 

• 半甜型静态葡萄酒 

• 甜型静态葡萄酒 

起泡酒 

起泡酒是指在 20°C 时二氧化碳压力（自然发酵产生）至少为 0.35 MPa 的葡萄酒。 （瓶子容积小于

250mL 时，CO2 气体压力≥0.3MPa）。 起泡酒可能属于以下类别（按糖含量 A12 定义）： 

• 自然干型起泡酒 

• 超干型起泡酒 

• 干型起泡酒 

• 半干型起泡酒 

• 甜型起泡酒 

低泡葡萄酒 
低泡葡萄酒定义为在 20°C 时二氧化碳压力（自然发酵产生）至少为 0.05-0.34 MPa 的葡萄酒。此类

别甜度与静态葡萄酒相同。 

葡萄汽酒 葡萄汽酒被定义为酒中所含二氧化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工添加的。此类别甜度与静态葡萄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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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口葡萄酒 

由葡萄生成总酒度为 12 ％或以上的葡萄酒中，加入葡萄白兰地、食用酒精或葡萄酒精以及葡萄汁、

浓缩葡萄汁、含焦糖葡萄汁、白砂糖等，使其终产品酒精度为 15.0 ％～22.0 ％（体积分数）的葡萄

酒。  

冰葡萄酒 
将葡萄推迟采收，当气温低于－7 ℃使葡萄在树枝上保持一定时间，结冰，采收、在结冰状态下压

榨、发酵，酿制而成的葡萄酒（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外加糖源）。 

贵腐葡萄酒 
在葡萄的成熟后期，葡萄果实感染了灰葡萄孢菌，使果实的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用这种葡萄酿

制而成的葡萄酒。  

产膜葡萄酒 
葡萄汁经过全部酒精发酵，在酒的自由表面产生一层典型的酵母膜后，加入葡萄白兰地、葡萄酒精

或食用酒精，所含酒精度等于或大于 15.0 ％的葡萄酒。 

加香葡萄酒  以葡萄酒为酒基，经浸泡芳香植物或加入芳香植物的浸出液（或馏出液）而制成的葡萄酒。 

低醇葡萄酒 
采用鲜葡萄或葡萄汁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采用特种工艺加工而成的、酒精度为 1.0 ％～7.0 ％的葡萄

酒。 

无醇葡萄酒 
采用鲜葡萄或葡萄汁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采用特种工艺加工而成的、酒精度为 0.5 ％～1.0 ％的葡萄

酒。  

A2 配料表和过敏原声明 

预包装食品（包括葡萄酒等单一成分食品）标签必须标明配料清单。配料表必须以“配料”或“配料表”开

头，但是，如果是原材料通过发酵转化为其他成分（如葡萄酒），则可以用“原料”代替“配料”。

GB15037-2006 规定，由单一原料制成的葡萄酒不需要标明原料和辅料，但是，如“原料：100%葡萄汁”

这样的声明仍满足 GB7718-2011 的要求。由一种以上原材料或辅助材料制成的产品，应标明“原材料和辅

料”的标签。加水必须申报。加工助剂无需申报。 

GB 2760-2024 所列的食品添加剂必须在配料清单中标明（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文葡萄酒标准部

分）。声明中应标明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类别名称以及国际代码（INS 编号）。可接受的示例包括： 

• 配料：防腐剂二氧化硫 

• 配料：防腐剂（220）  

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如防腐剂、着色剂等）与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通用名称一并列入。目前，根据 

GB 7718-2011，过敏原标签属建议性，并非强制要求。 

根据 GB 7718-2025，所有配料必须按生产时重量的降序排列，但低于 2%的配料除外。加工过程中去除

或挥发的配料无需列出。如果食品名称中提及某种配料或成分，则必须标明其在最终产品中的添加量或

含量。以下情况无需标示数量： 

• 因过敏原警告或其他警示性声明而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 仅在食用说明或产品搭配建议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 单一配料食品的“原产地”标识 

• 仅用于解释最终产品的生产工艺、物理特性、风味、口感、质地或其他感官属性的描述性术语，

或仅用于描述产品预期用途的名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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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国务院相关部门关于标准命名的正式公告中规定的食品名称中

的配料或成分，或已明确规定其在最终产品中所需用量或含量的配料或成分。 

所有预包装食品，包括单一配料食品，都必须有清晰的配料表，并使用“配料”或“配料表”等引导性词语进

行标注。进口预包装食品的中文配料表必须与外文版本一致。此外，任何中国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

成分，即使未列于原外文配料表中，也必须以中文标示。食品添加剂必须根据其在最终产品中的功能，

使用官方标准（例如 GB 2760-2024）或公告中规定的通用名称进行标示。对于小包装（≤ 60 cm²）除非

添加剂没有 INS 编号或成分为过敏原，否则可以使用 INS 编号代替通用名称。 

圆柱形容器的表面积计算方法为：40% × 高度 × 周长，不包括肩部和边缘。《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

法》与此规定相符，要求再包装食品必须清晰标识，并注明原配料表。如果在加工过程中配料发生变

化，可以使用“原料”等词语代替。 

此外，GB 7718-2025 还规定，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的微生物菌种，未经灭活或去除处理的，必须标示其

具体名称，并可标明相应的菌种编号和菌种含量。如果菌种在食品中起发酵作用，可以标注为“发酵菌

种”或“微生物发酵剂”。如果菌种已通过过滤等方式灭活或去除，则无需标注。但如果标注，则必须在产

品名称或配料表附近明确标示灭菌处理方法。或者，应使用“灭活”、“非活性菌株”、“已灭菌”或“已巴氏

杀菌”等术语来清楚地表明该菌株不再具有活性。 

过敏原声明（自 2027 年 3 月 16 日起强制执行） 

自 2027 年 3 月 16 日起，GB 7718-2025 将强制所有预包装食品标注过敏原信息。配料表中标注的过敏原

信息必须清晰标识，并可使用粗体或下划线突出显示。请参阅以下 GB 7718-2025 中的示例： 

• 配料：小麦粉、白砂糖、榛子酱（榛子、巧克力），或 

• 配料：小麦粉、白砂糖、榛子酱（榛子、巧克力）。 

或者，过敏原信息必须在配料表附近清晰显示，并可使用引导性词语，例如“食品过敏原”、“致敏物质”或

“过敏原信息”。不标注具体标题也是可以接受的。常见的过敏原声明示例包括： 

• 含有鸡蛋、花生、坚果和乳制品 

• 含有花生酱和大豆制品 

• 产品含有鱼类和大豆成分，以及 

• 产品含有可能导致过敏的鱼类和大豆成分。 

需要标注过敏原警告的成分类别包括： 

a) 含麸质的谷物（例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及其杂交品种） 

b) 甲壳类动物（例如虾、龙虾、螃蟹） 

c) 鱼类和鱼类制品 

d) 鸡蛋和鸡蛋制品 

e) 花生和花生制品 

f) 大豆和大豆制品 

g) 牛奶和乳制品（包括乳糖）以及 

h) 坚果及其制品。 

制造商可能会自愿标注以上未列出的其他潜在过敏原，包括亚硫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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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加工助剂（例如鱼明胶）无需强制声明过敏原。为了防止生产过程中出现交叉污染，建议制造商在

配料表附近或包装的其他位置添加警告声明，格式如下： 

• “本产品可能含有……” 

• “可能含有……” 

• “可能含有微量……” 

• “该生产设备还加工含有……”的食品，以及 

• “该生产线还加工含有……”的食品。 

A3 酒精度说明 

在中国法律法规中描述了酒精度的表达方式。酒精度应以“酒精强度” 和体积比“%vol”为单位。（例如酒

精强度 13.5% vol，中国允许标注和实际的酒精差值在 +/- 1.0%。） 

A4 容量说明 

容量说明必须出现在标签上。语句必须与产品名称出现在同一区域。计量单位为毫升（mL）或升（L）。

对于容量小于一升的瓶子，这应该标明为“净含量：xxx 毫升（mL）；对于容量大于一升的瓶子，应标明

为或“净含量：x 升 (L)”。最小的字体要求见下表： 

毫升标注的净含量 最小字体高度(mm) 

 小于或等于 50  2.0  

 大于 50 但是小于或等于 200  3.0  

 大于 200 但是小于或等于 1000 

（例如：750 mL 瓶子类型） 
 4.0  

 大于 1000  6.0  

上述参考表已从《GB 7718-2025》标准中删除。然而，该标准规定净含量应与食品名称展示在包装或容

器同一区域。 

关于字体大小，《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对强制性标签项目设定了具体标准。所有强制性标签项

目，包括净含量，必须使用文本、符号和数字标注，且最小高度不得低于 1.8 mm。此外，字体的高度与

宽度比例不得超过 3，以确保良好的可读性。 

对于最大表面面积超过 150 cm² 的预包装食品，所有文本、符号和数字（营养成分表中的内容除外）必

须至少为 2.0 mm 的高度。对于最大表面面积超过 400 cm² 的产品，此类标签元素的最小高度要求增加

至 2.5 mm。 

A5 公司名称和地址 

对于进口食品，在中国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公司名、实际地址和联系信息（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或网站必须在标签上标注。标明的公司必须依法注册，并承担食品质量安全的法律责任。生产

商/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的标注非强制。 

根据 GB 7718-2025，所有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清晰标明进口商或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

境外生产商的海关总署注册号或出口国主管部门核发的注册号。《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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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支持了这些要求。联系方式必须真实有效。如果产品由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分支机构或生产设施

制造，则标签上必须标注相关法律责任实体的详细信息。 

A6 原产地 

原产国的标明是必须的，说明产品完全原产的地点。如果一种食品在另一个国家/地区进行加工，则该食

品性质发生变化的国家/地区被视为原产国。进口商通常会要求提供原产地证明来证实这一说法。原产地

证明可以通过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或州际商会取得。 

根据 GB 7718-2025，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明确标示原产国或地区。如果产品完全来自一个国家或地区，

则该地点被视为其原产地。但是，如果食品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加工，则以食品基本特性发生改变的地点

为原产国。如果灌装或分装发生在与原产地不同的国家，也必须在标签上注明。此外，原材料或配料的

原产地也可自愿标示。 

A7  灌装日期  

中国标签上要求标注产品成为成品的日期（灌装日期）。日期不能以贴纸、补充或修改的形式存在。装

瓶日期可蚀刻在瓶子上，但标签上应注明其蚀刻位置。建议您与装瓶厂商议，以满足这种可追溯性要

求。日期编码必须以年、月、日的顺序标记。例如，如果产品在 2023 年 3 月 20 日装瓶，则可以标注为

以下形式：  

2023 年 03 月 20 日        [2023 year – 03 month  – 20 day] 

食品标识食品标识标准 GB 7718-2025 指出，葡萄酒及酒精含量 10%以上的酒饮料，在标明生产批号的状

况下，可免于标明生产日期，但需标注批号。该标准将生产日期定义为食品制成成品（包括最终包装和

灌装）的日期。生产日期必须采用年-月-日格式清晰标注，并使用经批准的格式（例如，2010 年 03 月

20 日、2010/03/20、20100320 等）。生产日期应当清晰、醒目、易于识别，不得与包装和容器分离；

不得粘贴、重印或涂改。当日期标注为“见包装[具体部位]”时，应清晰标明其在包装上的具体位置。《食

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如何确定生产日期。对于以单层包装为最小销售单位的食品，生产日

期应以包装工序完成日期为准。对于以多层包装为最小销售单位的食品，生产日期应以直接接触食品的

包装工序完成日期为准。如包装后需进行杀菌、发酵等工序，则以相应工序的完成日期为生产日期。 

与 GB 7718-2025 的规定类似，《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生产日期必须在包装上的专用区域

清晰地标示，并确保印制的日期不易被去除或擦除。若该专用区域未位于主展示面，则主展示面必须包

含清晰准确的标识，例如“见包装[具体部位]”，以引导消费者。印制日期的位置必须易于识别。信息应采

用高对比度格式（例如白底黑字）标注，以确保清晰度。关于字体大小，生产日期文字高度至少应为 3.0 

mm。但对于最大表面积小于 35cm² 的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文字高度至少应为 2.0 mm。 

A8 GACC 生产设施注册号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进口产品必须贴有包含 GACC 颁发的注册号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号的相关

标签，作为进口到中国的条件。一般来说，第 249 号法令的标签要求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包

装”的产品。瓶装/包装产品必须在单个瓶子和外箱上标注注册号，以散装/罐式容器出口的产品，必须申

请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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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注册号在内包装和外包装上标注的位置没有具体要求。 包装上标注的注册号格式也没有规

定，但建议标注为“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号：XXXXXXX”（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号：XXXXXXX）。 中国注册号为 

18 位数字，以字母“C”开头。 对于澳大利亚出口商，第 2 至 4 个字符是“AUS”，第 5 至 8 位数字指的是

产品代码。 第 9 位至第 14 位为注册批准日期，用于确定注册有效期为五年。 最后四位数字是企业申请

的序列号或申请顺序编号。要获取 GACC 生产设施注册号，请参阅市场出口指南的进口部分。 

根据 GB 7718-2025，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明确标示： 

• 中国海关总署注册号，或 

• 外国主管部门为境外生产商颁发的注册号。 

但是，进口产品无需标示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或产品标准代码。这些标识仅适用于在中国国内生产和销

售的预包装食品，不适用于进口产品。 

A9 最低保存期限 

酒精含量在 10%体积以下的葡萄酒必须标注最低保存期限。酒精度 10%和以上的葡萄酒免除了这一要

求。尽管如此，仍建议标示类似“建议在（年份）前饮用”的说明。  

保质期到期日 

请注意术语从“最低保质期”更改为“保质期终止日期”。根据 GB 7718-2025，酒精含量为 10%及以上的葡

萄酒和酒精饮料可以省略保质期终止日期，但必须标示生产日期。酒精含量低于 10%且保质期为六个月

及以上的葡萄酒，可以同时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日期标识应清晰、醒目、易于识别，不得与包

装和容器分离；不得粘贴、重印或涂改。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可在同一行显示，格式如下：

“20100320/20100520”、“20100320, 20100520”或“20100320 20100520”。此外，保质期满日期可标注如

下： 

• 保质期（至） 

• 保质期至 

• 最佳食用日期（至） 

• 建议在……之前食（饮）用最佳，或 

• 建议在……之前（食）饮用为佳 

当包装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积不超过 20 平方厘米(cm²)时，预包装食品可标注保质期和保质期终止

日。 《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保质期终止日期应当采用高对比度格式（例如，白底黑字）

标注，以确保清晰易读。保质期终止日期的字体高度不得小于 3.0 毫米（mm）。但是，对于最大表面面

积小于 35 平方厘米(cm²)的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截止日期的字体高度不得小于 2.0 毫米

(mm)。 

与生产日期类似（参见 A7 部分），根据《食品标签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保质期终止日期必须在包装上

的专用区域清晰、持久地标注。如果保质期截止日期未标注在主展示页面上，则该页面必须包含清晰的

说明，引导消费者找到日期的位置。在正常储存条件下，标识必须在产品的整个保质期内保持清晰易

读，且应便于消费者在无需使用特殊工具或付出额外努力的情况下查找。对于包含多个独立包装物品的

销售单元，标签必须显示各个包装中最早的保质期终止日期，或者分别列出每个物品的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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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储存条件 

食品储存的特殊条件应在标签上注明，比如：保存在室温，冷冻，或在黑暗、或阴凉干燥处保存；保存

在 x×-xx°C；请保存在阴凉干燥处，开封后冷藏。请注意，如果此信息出现在原本的澳大利亚标签上，则

必须包含在相应的中文标签上。  

根据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应标明其贮藏条件，可以使用“贮藏条件”、“贮藏条件”、“贮藏方

法”等术语，也可以不标明。标明格式因产品而异，例如： 

• 室温贮藏（或冷冻、冷藏、避光或其他条件） 

• 贮藏温度 xx-xx °C 

• 避免阳光直射（或其他条件） 

• 请置于阴凉干燥处（或其他条件） 

• 室温贮藏，开封后冷藏（或其他条件） 

• 温度：≤ xx°C，且 

• 水分：≤ xx %。 

A11 健康警示 

国家标准 GB2758–2012 食品安全标准对发酵酒精饮料的强制警告声明。从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所有含

酒精的饮料必须包括强制性声明“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或类似）。语句必须用中文，例如：过量饮酒有

害健康 

A12 含糖量 

根据葡萄酒标准 GB/T 15037-2006 指出，含糖量属非强制性酒标标示要求。然而，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

局了解大部分的酒厂都会把含糖量标示在酒标上。因此，管理局仍建议遵守此标准。根据 GB/T 15037-

2006，酒标必须标明糖的含量，即葡萄酒是否为干型、半干或甜型等 （请查看以下‘产品类型’图表）。

或者，酒标可以直接标示实际糖含量水平。 

或者，出口商可以选择在清关程序中遵守《发酵酒通用强制性标准》（GB 2758-2012）。出口商可以声

明产品适用 GB 2758-2012，因此无需标明甜度。然而，这样做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因为海关官员可能会

提出异议，并可能要求提供符合 GB 2758-2012 所有强制性规定的证明。 

以往，由于葡萄酒中的糖分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因而出现了清关问题。通常在澳大利亚，

糖含量是指葡萄糖+果糖，而中国的官方测试结果是葡萄酒中的所有残余糖分，不仅是葡萄糖和果糖。因

此，中国的检测方法得出的含糖量要比澳大利亚出口商的预期值高。这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差异不是很

大，但可能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如果葡萄酒的含糖量接近两种分类之间的 4 g/L 边界的话。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建议，当向您的进口商提供产品类型，或在设计针对中国市场的标签时，您可以

要求实验室利用 Lane-Eynon 或者 Rebelein 方法检测总还原糖，而不是葡萄糖+果糖的数值。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进一步建议，如果含糖量的测试结果是在 4 至 12g/L 之间， 酒标上可显示“半干”

标签。但是如果葡萄酒中含有足够的酸，而糖度不超过 9g/L，则有可能被允许标注为“干型”葡萄酒。在

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在过去很多时候会令人困惑。 

中文的分类系统总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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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含糖量 

静止葡萄酒&葡萄汽酒 

干型 
• 含糖量小于 4 g/L  

• 或含糖量不超过 9 g/L，前提是总酸 (以酒石酸计，g/L ) 在糖含量的±2 g/L 范围内*  

半干 
• 含糖量大于 4 g/L 小于 12 g/L  

• 或含糖量不超过 18 g/L，但是总酸和糖的差值小于等于 2 g/L  

半甜 • 含糖量大于 12 g/L， 小于 g/L 

甜型 • 含糖量大于 45 g/L  

起泡酒 

天然干型** • 小于 12 g/L 

绝干型** • 12.1 – 17.0 g/L  

干型** • 17.1 – 32.0 g/L 

半干 • 32.1 – 50 g/L 

甜型 • 超过 50 g/L 

*例如，含 6g/L 总酸，那么 4～8 g／L 之间的糖含量将可以标注为“干型” 

**这些类别允许 3 克/ L 的分析公差。 

A13 年份、品种以及原产地 

年份，品种和产区的标注全属可自选性。如果选择标示，则需遵守澳大利亚葡萄酒混酿法则来标注。 

A14 推荐标注内容 

下列信息对标签要求非强制性，但是，GB/T15037-2006 建议对下列项目进行标注： 

批号代码 

为了提高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建议将批号或批号代码包括在标签上。 

使用说明 

可在标签上标注使用说明，包括开启方式、饮用方法和其他有助于消费者的说明。 

过敏原标注 

目前，过敏原标签的使用纯属建议。 

请注意，根据 GB 771-2025，自 2027 年 3 月 16 日起，必须强制标注过敏原。请参阅 A2 部分。 

A15 欧洲产区和传统表达 

无论使用情境如何，欧洲产区和欧盟的传统表达都不能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标签上。关于欧洲产区的清

单，请参阅受保护的地理标志和其他术语清单。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au/selling/further-information/regulator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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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普罗塞克 （PROSECCO）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区）。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

解，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被禁止出口以“普罗塞克”为描述并呈现的葡萄酒到中国市场。  

禁止标示的内容 
《食品标识管理办法》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根据第 102 号公告发布，自

2007 年 8 月起施行（2009 年修订）。该办法包括一份禁止出现在食品标识上的内容清单，其中包括以下项

目： 

1. 表示、提示或者涉及预防、治疗疾病的功能； 

2. 表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功能的非保健食品； 

3. 以欺骗性、误导性的方式描述、介绍食品； 

4. 所附说明书无科学依据； 

5. 文字或图案带有不尊重伦理习俗或带有歧视性描述； 

6. 使用国旗、国徽或人民币图案；及 

7. 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禁止使用以下任何食品标识违规行为： 

1. 伪造或虚假陈述生产及保质期； 

2. 伪造食品生产地、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或使用他人的相关信息； 

3. 伪造或篡改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使用他人的相关信息； 

4. 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还列出禁止出现在在食品标识上的内容，其中包括： 

1.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2. 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作虚假描述； 

3. 违背科学常识、有违公序良俗、宣扬封建迷信； 

4. 标称“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 

5. 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禁止标注的其他内容。 

除保健食品外，其他食品不得在标签标识中宣称具有保健功效（功能）。未经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许可，食品标签标识不得宣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不得误导、欺骗消费者。 

此外，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标签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生产经营者的意图、消费者的理解和选择

等因素，对预包装食品标签或说明书的缺陷进行评估。如果存在某些问题，则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该产

品可能被视为存在标签缺陷。例如： 

1. 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型、高度不规范，排版错误、多余字符或缺失字符，使用繁体字，外文翻

译不准确，外文字体大于中文字体等。 

2. 净含量、规格的表述格式、方法不当，或食品无需特殊贮藏条件而未按要求标示贮藏条件。 

3. 食品、食品添加剂或配料的俗称、简称使用不当。 

4. 营养成分表（表）和配料表中的顺序、数值或单位标注不当，营养成分表中的四舍五入间隔、“0”阈值

或单位格式不正确。 

5. 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且未故意误导消费者的轻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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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 

有关中国有机葡萄酒认证的信息，请参阅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有机和生物动力葡萄酒出口要求指南：
www.wineaustralia.com/selling/export-market-guide-organic-wine 

商标保护 

在出口之前，澳大利亚出口商应该考虑把您的品牌在进口国注册加以保护。 

在中国，商标系统运行在一个“先到先得”的原则。这意味着，即使您的品牌在澳大利亚受保护，并且您已经在

中国销售多年的该品牌，别人仍然可以在中国注册您的品牌并且禁止您使用它。 

因此，在考虑向中国出口葡萄酒之前，您应该寻求商标注册的专业人士协助对您的品牌进行中英文注册。您应

该避免第三方，如您的分销商，为您做这件事，以确保商标是以您的名字或公司注册的。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商

标在其它国家并不受到保护。有关在中国保护葡萄酒品牌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以下网

站：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o 在中国申请之前要考虑什么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o 在中国的合作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o 如何准备中国合同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o 如何在中国保护我的知识产权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解，自 2024 年 10 月 11 日起，对于酒精含量超过 10%的葡萄酒，如由在上海自由贸

易区注册的中国代理商进口，则生产商名称和品牌在零售前无需在中国注册为商标。然而，若葡萄酒的酒精含

量低于 10%或运输至自由贸易区以外地区，该豁免不适用。 

广告法 

在中国，广告（包括酒类广告）统一由《广告法》（2021）管辖。根据该法，广告不得包含虚假信息或欺骗、

误导消费者。第 23 条规定，酒类广告不得包含以下内容： 

1. 引诱、引诱饮酒，或者宣扬过度饮酒 

2. 展示饮酒动作 

3. 展示驾驶汽车、船、飞机等动作，或者 

4. 表明或暗示饮酒具有缓解紧张、缓解焦虑或者增强体力等功能。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selling/export-market-guide-organic-wine
http://www.ipaustralia.gov.au/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international-ip/how-to-apply-for-ip-overseas/ip-in-china/what-to-consider-before-applying-in-china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international-ip/how-to-apply-for-ip-overseas/ip-in-china/collaborating-in-china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international-ip/how-to-apply-for-ip-overseas/ip-in-china/collaborating-in-china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international-ip/how-to-apply-for-ip-overseas/ip-in-china/how-to-prepare-a-contract-for-china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international-ip/how-to-apply-for-ip-overseas/ip-in-china/how-to-enforce-my-ip-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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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中国海关总署（GACC）现负责葡萄酒的进出口检验工作，GACC 还负责中国的清关流程。目前，所有海外出

口商在出口前必须在 GACC 注册。 

进口证书 

自由贸易证书 （健康证书） 
澳大利亚出口商常规地被要求提供自由贸易证明书（有时被称为健康证书）。如果您的进口商要求您提供自由

贸易证明书，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可以为出口进行完成注册的葡萄酒提供此证明书。自由销售证书 可以通过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WALAS 系统提交申请。如需进一步指导，请联系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出口援助组 Ex-

port Assistance。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ChAFTA) 
为了享受到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减税政策，酒类货物必须附有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认可的原产地证书。澳大利亚

葡萄酒管理局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所授权的葡萄酒以及酒类产品原产地证书授权方。出口商可以在 WALAS 系统

里申请此原产地证书。 

请注意，关于如何填写表格有详细相关的说明，出口商应当在上交葡萄酒管理局授权表格前仔细阅读相关规定

并且按照要求填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证明编号是由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给每单货品批准的唯一的出口许

可编号（WBC 编号）。 

下图是模板的示例： 

  

mailto:exports@wineaustralia.com
mailto:exports@wineaustralia.com
https://walas.civicplatform.com.au/wineaustralia/Default.aspx
https://walas.civicplatform.com.au/wineaustralia/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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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流程 
2021 年 4 月，中国海关总署（GACC）发布了两项修订后的法令。 第一个法令是《进口食品海外制造商注册》

第 248 号法令，要求所有海外食品制造商、加工商和储存设施机构进行注册。 第二个法令是第 249 号令《进出

口食品安全办法》，其中涵盖了对中国出口食品的广泛要求，包括境外设施注册、进出口商备案、检疫检验和

产品标签 。 

葡萄酒出口商必须通过在线表格向海关总署注册，因为只有注册公司和代理商的货物才允许进入中国。 请参阅 

GACC 注册部分获取指导。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包括葡萄酒生产设施在内的食品制造商必须通过不同的在线表格向 GACC 自行注册，

作为其产品进口到中国的先决条件。 下面是针对葡萄酒生产商的 GACC 自助注册分步指南。 

248 号令拟议修订 

2025 年 1 月 3 日，海关总署发布了 248 号令修订草案，其中引入了几项重大变化。修订草案一旦实施，预计将

大幅减少需要申请注册的企业数量。主要修订包括： 

• 细化“体系认可”要求 

草案详细阐述了“体系认可”标准，并引入了额外的认可途径，包括中国海关总署与外国权威机构签署的

合作协议。这一改进旨在通过认可外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来促进国际共治。 

• 引入新的注册方法 

草案提出了一种新的注册方法，将制造商注册与所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体系认可联系起来。对于获得海

关总署 GACC 认可的国家或地区，其主管权威机构可向海关总署提交推荐企业名单，海关总署将对名

单上的企业进行注册并分配注册号。海关总署保留对推荐企业进行抽查的权利。对于来自未获得体系认

可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必须直接或通过代理人申请注册。所需注册材料因食品类别而异。对于修订后

的需要官方推荐信的食品目录(见下文）中列出的产品，企业必须提交与现行要求一致的额外文件，例

如检验报告和权威机构的推荐信。草案还在申请信息要求中将“法人代表”一词替换为“实际控制人（公

司）”。 

• 新增推荐性注册目录 

草案引入了修订后的目录，其中包括 11 类推荐性注册食品：肉及肉制品、肠衣、燕窝及燕窝制品、蛋

及蛋制品、带馅面食、大米（新列）、谷物磨粉产品和麦芽、坚果和种子、干果、乳制品和水产品。同

时，某些目前需要推荐注册的类别，例如蜂产品、食用油和油籽、谷物（大米除外）、新鲜和脱水蔬

菜、干豆、调味品、未烘焙的咖啡和可可豆、特殊膳食食品和保健食品，可能不再需要推荐性注册，从

而大大简化了注册程序。 

• 调整重新注册要求 

草案明确了重新注册的条件。生产设施搬迁、法定代表人变更或外国主管部门授予的注册号变更等变化

将不再自动触发重新注册。相反，只有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才需要重新注册，这

与确保进口食品安全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 取消更新申请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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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规规定，境外食品生产商必须在注册到期前 3 至 6 个月申请更新申请。草案取消了这一时间限

制，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 注册豁免 

草案明确免除了某些类别的食品的注册要求，包括邮寄、快递、跨境电商零售和旅客携带的物品。此

外，样品、礼品、捐赠、展品、援助、免税产品以及外国驻华使领馆供公用或自用的食品也不受此限

制。这一澄清解决了业内此前关于跨境电商和样品产品注册要求的争论，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方案。 

海关总署（GACC）出口商备案注册 
海关总署依据食品安全法实施《进口食品进出口经营者备案管理规定》。 根据 249 号令，所有境外食品出口企

业均须向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在线提交公司信息。 仅允许注册公司和代理商的货物进入中国。 海关总署

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注册进口商和出口商名单： 如果您想查看您的 GACC 出口商注册状态，请参阅以下程序

的第 15 步（信息查询）。 

如何注册？ 

单一窗口平台网页由海关总署定期更新。请注意，以下图片仅供参考。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解，在该平

台创建登录账户后，也可以访问英文版的《单一窗口标准用户手册》。 

请按照以下分步指南完成出口商注册。 

第 1 步：点击以下链接进入“线上+海关”单一窗口平台：
https://app.singlewindow.cn/cas/login?_loginAb=1&service=https%3A%2F%2Fcifer.sin-
glewindow.cn%2Fciferwebserver%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这是一个更新的系统。 对于已经在旧系统注册的出口商，您可以使用旧系统的注册号作为用户名登录平台。 对

于新出口商，您需要在更新的“线上+海关”单一窗口平台上注册。 

第 2 步：进入平台后，您将看到登录页面（图 1）。 登录方式有两种：一是 IC 卡登录； 另一种是使用账号和密

码登录。 默认方式是使用 IC 卡登录，但 IC 卡通常只提供给进口商或其他中国国内企业。 澳大利亚出口商应选

择使用帐户和密码登录。 

https://app.singlewindow.cn/cas/login?_loginAb=1&service=https%3A%2F%2Fcifer.singlewindow.cn%2Fciferwebserver%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https://app.singlewindow.cn/cas/login?_loginAb=1&service=https%3A%2F%2Fcifer.singlewindow.cn%2Fciferwebserver%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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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 3 步：弹出对话框提示您必须下载 IC 卡/密钥客户端控件才能使用 IC 卡/密钥（图 2）。 不要选择下载选

项。 单击选项“取消”（取消）关闭对话框。 在您注册期间，此对话框可能会多次弹出。 每次点击“取消”。 

 

图 2 

第 4 步：选择您的登录方法，单击“用户密码”进行登录（图 3）。如果您已经注册过，您可以输入您的帐户、

密码和验证码来登录。如果这是您的首次登录，请单击“新用户注册”。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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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点击“新用户注册”后，您将来到一个新页面（图 4）。在此页面上，您可以选择注册为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对于

出口商注册，请选择第三选项“境外企业注册“，然后点击下一步 

 

图 4 

第 6 步：在平台开设账户并填写基本信息（图 5）。 标有星号 (*) 的项目为必填信息。 此页面有英语和普通话

版本，您可以选择右上角的“中”。 

注意： 

• 标有星号(*) 的字段为必填字段。 

• 用户名长度为 6-18 个字母，可以是英文字母或英文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密码必须在 8-16 个字母之间，并且必须至少由以下大写或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的组合中的三种组成。 

• 如果您只是出口商而不是生产商，您可以将“注册号”留空。 

• 您需要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以接收验证码。 

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后，点击“立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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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 7 步：点击“立即注册”后，您将进入一个页面，显示注册已完成（图 6）。您可以使用该帐户登录系统。 

 

图 6 

第 8 步：返回初始登录页面（图 7），单击互联网+海关平台。单击“用户密码”，输入您的帐户、密码和自动生

成的验证码，然后单击“登录”。 

点击“用户密码”（帐号和密码），输入您的帐号、密码和自动生成的验证码。 阅读用户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并

勾选表示同意，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声明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登录”。 

https://app.singlewindow.cn/cas/login?_loginInternetPlus=1&service=http%3A%2F%2Fire.customs.gov.cn%2Fexpire%2Fcontroller%3FSERVICE_ID%3DFRAMEWORK_LOGIN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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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9 步：首次登录时，您会看到系统提示您初始申请（图 8）。该页面将自动跳转到双语出口商注册页面（与

之前的系统相似）。 

 

图 8 

第 10 步：在第 1 节（图 9）中，填写您的公司信息。公司名称必须与帐户注册中提供的信息匹配，并且不能进

行编辑。选择国家/地区，选择“出口商”作为公司类型。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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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步：在第 2 节中，将您的产品类别选择为“酒类”（图 10）。 

 

图 10 

第 12 步：在第 3 部分中，点击“同意”以表示填写内容准确真实（图 11）。 

 

图 11 

第 13 步：在第 4 节中，填写填表人的信息（图 12）。完成所有步骤后，点击“提交”以提交注册信息。点击“提

交”后，您会看到一个确认框（图 13），单击“确定“以完成提交。 

 

图 12 

 
图 13 

第 14 步：提交后，您将收到一条提示信息，说明申请成功（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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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第 15 步：使用注册的帐户和密码登录系统以查看审核结果。登录后，单击“备案信息查询”以检查处理结果（图

15）。如果状态是海关“批准并发布”，您可以将记录编号提供给进口商用于清关使用。 

 

图 15 

请注意： 

1.提交通常需要 2-3 天的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2.提交后，除公司名称（英文）和国家/地区以外，大多数信息仍可编辑。 

3.所有带有*号的信息都为必填项。 

一些重点事项： 

• 注册出口商和收货人的名称需要与所有有关出口文件的资料相匹配。因此，向澳大利亚提交的葡萄酒出

口申请与中国注册提交的资料相匹配是至关重要的。 

• 如果您出口到多个进口商，每一个都必须登记在册。 

• 收货人姓名和地址必须用中文输入。建议出口商与中国的代理商联系以寻求帮助。 

• 请注意，保留您的平台帐户和密码记录非常重要。 它们可用于检查申请进度或根据需要修改任何信

息，如果您也是生产方，此信息也可用于 GACC 自助注册。 

• 注册信息必须保持登记更新，出口商须在系统中及时更新自己的状态。 

• 收货人提交入境检验表时，需要记录号。 

中国的收货人也必须通过在线表格登记其相关的所有出口商。此外，第 55 号令对收货人提出了新的可追溯性

要求。他们必须记录有关进口食品的详细资料以及进口货物流向的记录。所需的信息包括品牌详情、数量、价

值、原产地、批号、生产日期以及货物的制造商/生产商（如果与出口商不同）。 

GACC 葡萄酒生产商自助注册分步指南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GACC）发布了两项新措施，分别是：第 248 号令《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

业注册登记》和第 249 号令《进出口食品安全办法》。 这两项法令均适用于葡萄酒和葡萄酒产品。 该法令规

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海外食品生产商必须在海关总署注册，作为其生产的产品进口到中国的先决条件。 

因此，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葡萄酒生产商应尽快通过海关总署单一窗口网站自行注册，以避免出口延误或贸易

中断。海关总署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注册生产设施的名单：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 

什么是葡萄酒“生产设施”？ 

https://ciferquery.singlewind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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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其他食品不同，葡萄酒的生产可能涉及多个地点。 例如，压榨葡萄的场所可能不是酿酒的地点，酿酒的

酒窖也可能不是装瓶的场所，或者对于散装酒来说，酒窖也不是准备灌装出口的场所。 

对于葡萄酒和葡萄酒产品，这些变化意味着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每个产品都必须在中国海关总署 (GACC) 进

行“生产设施”注册，然后才能清关进口到中国 。 建议对包装/装瓶生成设施的场所 （对于包装/瓶装产品）或对

产品转移到要出口的散装罐/容器（对于散酒）的场所进行注册。 

建议以 GACC 注册目的而确定的“生产设施”是葡萄酒进行加工的最后场所。 因此，对于瓶装产品，建议注册装

瓶场所；对于散装产品，建议最后装运至港口的场所。 

在合同加工、装瓶或包装的情况下，出口商应决定哪一个设施最能描述“生产设施”，从而选择是标识合同设施

还是他们自己的加工场所之一。 合同装瓶商或加工商没有义务注册其设施，但出口商必须决定哪个场所为可识

别的生产设施。 

合同加工、灌装或包装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解到，中国进口食品企业注册系统 (CIFER) 可用作可追溯性工具。在合同加工、灌装

或包装的情况下，出口商应决定哪个设施最能代表“生产设施”，从而选择用该合同设施或他们自己的工厂之一

的 GACC 注册号。合同装瓶商或加工商没有义务注册他们的设施，而是由出口商决定哪个设施来作为产品生产

设施，并和该企业进行沟通以便使用其注册号。因此，出口商在选择合同加工商、灌装或包装商的时候，应把

使用生产设施 GACC 注册号的因素考虑在内，出口商可以选择在产品标签上标注一个或两个生产设施注册号。 

GACC 生产设施注册号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包装/装瓶，或装入散装罐/容器准备出口的葡萄酒和葡萄酒产品，必须带有海关总署颁发

的注册号。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理解是，未获得强制性 GACC 注册号的生产设施生产的葡萄酒和葡萄酒

产品将无法清关中国海关。葡萄酒生产设施注册后，海关总署将颁发注册号。请参阅下面的分步指南来完成 

GACC 自助注册。 

根据 249 号令规定，境外生产企业的海关总署注册登记号必须印制在进口食品的中文标签上。 瓶装/包装产品

必须在单个瓶子和外箱上包含注册号，出口的散装/罐装容器也必须标注注册号。 

注册号还必须出现在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离开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和葡萄酒产品相关的中国海关申报文件中，

无论产品何时装瓶或装入散装罐/容器中。 请参阅本出口指南的标签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如何自行注册？ 

单一窗口平台网页由海关总署（GACC）定期更新。请注意，以下图片仅供参考。 

请按照以下分步指南完成 GACC 自助注册。 

第 1 步：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在自助注册之前，请检查您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兼容性： 

• 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Windows 7 或 10（32 位操作系统或 64 位操作系统）。 不推荐使用 Windows 

XP。 

•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 50 及以上版本。 使用其他浏览器时，系统的部分功能可能无法正常显示。 

第 2 步：在 GACC 自助注册系统上创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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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下链接访问中国进口食品企业注册登记系统（CIFER）：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 单击上面的链接，您将进入登录页面（图 1）。 

• 点击右上角“EN/中”图标进行中英文切换。 

 

图 1 

• 如果您还没有帐户，请注册一个帐户。 点击“创建帐户”。 您将被带到一个新页面，您需要在其中完成

如图所示的相关信息。 2. 流程与上述第 6 步为出口商创建账户相同。 

• 如果您既是出口商又是生产商，并且已经创建了出口商账户，则可以使用相同的账户和密码直接登录海

关总署自助注册生产商账户。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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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注意 

• 标有星号(*) 的字段为必填字段。 

• 建议使用英文或中文填写系统中除公司名称和地址外的所有信息。 

• 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号”是强制性的，您应输入最能识别该设施的澳大利亚商业编号 (ABN) 或

澳大利亚公司编号 (ACN)。 如果您没有在此填写注册号，则需要在登录后填写。 

• 在“组织名称”旁边，确定最能识别该设施的完整公司名称 

• 填写完所有必填信息后，点击“立即注册”即可完成注册。 

第 3 步：登录系统 

• 创建帐户后，请使用您的帐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返回初始登录页面，或点击 https://cifer.sin-
glewindow.cn.  

• 输入您的账户、密码和自动生成的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图 3）。 您将被引导至 CIFER 主

页。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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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 4 步：用户信息管理 

• 点击主页右上角您的用户名（图 4），进入“用户信息管理”页面（图 5），请注意该页面为简体中文。 

您可以编辑用户信息、修改密码、联系方式和组织名称（公司名称）等，但不建议更改公司名称。 

或者您也可以点击首页左上角的“应用”，然后选择“用户管理”（用户信息管理），找到英文版的“用户

信息管理”（图 6）。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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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注意： 

如果您在创建帐户时没有提供注册号，请点击左栏中的“补充注册号”（图 7）。 一旦注册号码输入并保存，

该菜单中的“保存更改”功能将消失，并且该号码将无法更改（图 8）。 

 

图 7 

 

图 8 

第 5 步：申请注册 

• 返回 CIFER 主页，点击左侧菜单中的“申请注册”开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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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滚动找到“企业注册，请选择产品类别”（页面下半部分），然后点击“酒精饮料”。 

• 您将看到三个下拉选项（图 9）。 

• 选择“发酵葡萄酒和预制发酵葡萄酒”并按照以下注册程序进行操作。 

 

图 9 

第 6 步：基本信息 

• 当您点击“发酵酒和准备发酵酒”时，您将进入填写基本信息的页面（图 10）。 

 

图 10 

  



Wine Australia • 出口市场指南 中国• 2025 年 04 月    41 

注意： 

• 标有星号(*) 的字段为必填字段，不带星号的字段为可选字段。 

• 无法编辑的内容为灰色背景。 

• 如果输入时某个字段旁边弹出红色提示，则表明输入的信息不符合字段要求，应根据提示信息进行

修改。 

• 系统根据之前提供的信息自动填充“国家（地区）”和“所在主管部门批准的注册号”。 海关总署批准

您的申请后，系统将自动填写“注册号（中国）”、“注册日期（中国）”和“注册有效期（中国）”。 

• “注册审批主管机关名称”为选填字段，可以留空。 如果您被要求输入权威机构的名称，请使用“澳大

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 “制造工厂地址”是场所地址。 每个机构都应该有自己的注册帐户。 

• 在中国，“法人代表”是指代表企业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人。 如果没有与您的机构相关的

相当于“法律代表”的人员，您应该指定一名高级代表，例如首席执行官、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如

果您被要求提供证明文件，您应该提交澳大利亚安全和投资委员会 (ASIC) 的摘录，并附上一份简要

文件，解释被认定为“法律代表”的人员的角色，包括他们的职位、权利和义务。 

• 若要求您上传“国家（地区）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生产证明”，建议您提供： 

• 您的生产商/酒类许可证（由州政府颁发）， 

• 商业登记证，或 

• 您的出口许可证。 

• 点击“上传附件”，您将进入上传文件的页面（图 11）。 

• 单击“添加文件”上传，然后单击“保存”。 

 

图 11 

第 7 步：添加产品信息 

• 拖到页面底部，找到“要注册/添加到中国的产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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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点击“添加”，填写将要出口中国的葡萄酒产品信息（图 13）。 “产品照片”不是强制性的，您可以点击

“添加文件”上传产品图片，通过 WALAS 上传到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酒标目录即可。 填写完所有信息

后，单击“保存”。 

 

图 13 

• 如果您有多个发酵酒产品（如瓶装酒、盒装酒、散装酒），请再次点击“注册/添加到中国的产品”下的

“添加”，添加相关产品信息。 填写完所有信息后，点击“保存”（图 14）。 每种产品需要单独添加（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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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注意： 

• 在“出口到中国的特定产品”字段中填写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 

• 为简单起见，建议产品名称尽可能简单。 例如，“红酒”或“白葡萄酒”，每个“产品名称”下列出了单独

的产品品牌或 SKU。 添加产品信息时，“产品名称”本质上指的是“产品类别”。 

• 从下拉列表中为特定产品名称选择正确的 HS 代码（图 16）。 请注意，2 升以下葡萄酒的 HS 编码为

2204-21； 超过 2 升（比如散装）的葡萄酒为 2204-22（2-10 升）； 散装酒（10 升以上）为 2204-

29。 

• 如果您不确定 HS 代码，请您的中国进口商或代理商确认完整的中国 HS 代码（10 位数字）和 CIQ 代

码（3 位数字），以便他们将产品进口到中国。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进口商在其进口申报中包含 

HS/CIQ 代码，并且它必须与 GACC 注册门户中的 HS/CIQ 代码之一匹配。例如，如果您出口瓶装起

泡葡萄酒使用代码 2204-21（2 升或以下容器的葡萄酒）或代码 2204-10（起泡葡萄酒），则必须在产

品信息字段中添加相同的代码，并出现在包括进口证书在内的所有文件上。请注意，GACC 在未通知

用户的情况下更新和修改了代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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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 如果没有品牌名称，“产品品牌”应填写为“无”。 如果您的产品注册了多个品牌，请点击“注册/添加

到中国的产品”下的“添加”以添加另一个品牌。 如果您有多个品牌，也可以填写“无”。 

• 仅当生产类型为“仓储”时，才需填写“仓储数量”和“仓储库容”。 

• “生产和加工能力”是指生产所注册产品类别的设施的总生产能力（例如，发酵酒的年产量）。 

• 如果 GACC 需要“产品照片”以便更好地了解产品，您可以上传几张反映产品形式和包装的图片。 如

果您在系统中列出了多个产品品牌，最好上传所列品牌的照片。 如果“产品品牌”为“无”，您可以上

传该产品的任何品牌的照片。 

• 一次注册可以添加多个产品名称，即不同的 SKU 或具有相同生产工艺的产品不需要单独注册。 如果

您想在注册批准日期后添加同一类别的其他产品，您可能需要申请变更注册（参见第 19 步：变更申

请）。 因此，建议您将所有适用的产品名称一起注册，以避免任何出口延误或贸易中断。 

第 8 步：出口贸易历史记录 

• 近两年的出口贸易记录”字段不是强制性的。 您可以根据您当前的情况选择填写交易记录，也可以将此

项留空。 如果选择，点击“添加”填写交易历史记录（图 17）。 

图 17 

注意： 

“出口产品品种”选项来源于“注册/添加到中国的产品”字段中添加的产品品种。 

第 9 步：产品相关信息 

• 填写“基本信息”栏后，点击“下一页”进入“生产相关信息”（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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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第 10 步：原材料/成分信息 

• “原材料/成分信息”字段不是强制性的。 如果您想添加原材料/成分信息（即葡萄品种、酵母、二氧化硫

等），请点击“添加”填写字段（图 19）。 该信息应反映酒标上包含的所有信息。 

 

图 19 

注意： 

• “向中国出口的特定产品”选项来自于“向中国注册/添加的产品”字段中添加的产品。 

• 产品中原材料/成分的含量可以是一个范围。 

第 11 步：生产供应商 

• 对于酒精饮料，“生产供应商”步骤不是强制性的。 如果您选择填写此字段，请单击“添加”以添加有关原

材料供应商的信息（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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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注意： 

• “生产供应商”通常指原材料供应商。 如果您有多个原材料供应商，请点击“添加”添加更多供应商

（图 21）。

 
图 21 

• 如果您的供应商有注册号，请选择“是”并填写其注册号。 否则，选择“否”。 

图 21 

第 12 步：生产和加工用水  

• “生产和加工用水”部分是强制性的。 您应该选择水源是“市政水源”还是“企业自有水源”。 如果是“企业

自有水源”，请选择水是否经过“消毒处理方法”，并选择正确的处理方法（如加氯、臭氧或其他）（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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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 13 步：生产流程 

• 填写“生产流程”字段，提供葡萄酒生产流程的简要说明（图 23）。 

例如： 

• “原料→粉碎（压榨）→发酵→分离→储存→澄清处理→调配→灭菌→灌装→成品”（相应调整）。 

 

图 23 

注意： 

虽然不强制要求提供流程图，但建议上传流程图，以确保海关总署对生产流程有清晰的了解。 点击“上传附

件”添加您的葡萄酒加工流程图（图 24）。 

 

图 24 

第 14 步：人力资源 

• 填写“人力资源”字段，输入员工人数以及管理和技术人员人数（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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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第 15 步：声明确认信息 

• 填写完“生产相关信息”的所有信息后，点击“下一页”进入“声明确认信息”页面（图 26）。 

 

图 26 

• 在此页面下载《企业声明》模板（图 27），签字后上传扫描件。 

 

图 27 

第 16 步：审核上传的文档  

• 上传“企业声明”扫描件后，点击“下一页”进入“附件信息”页面。 请检查所有上传的文件（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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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注意： 

如果“必需”栏中的“附件类型”标记为“是”，则必须提供该文件。 如果标记为“否”，则该文件是可选的。 

第 17 步：提交 

• 点击“预览”即可查看您填写的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图 29）。 否则，请点

击“返回”以修改信息。 

 
图 29 

第 18 步：状态检查 

• 要检查注册状态，请单击左侧菜单中的“综合查询”。 从下拉选项中选择“申请表查询”即可查找所有已提

交的申请表（图 30）。 获得批准的申请可以在“在中国获得注册”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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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申请表查询”页面提供有关您的注册申请的信息如下： 

• 应用程序序列号：应用程序的序列号。 

• 中国注册号：申请经海关总署批准后，系统将自动填写中国注册号。 

• 申请时间：您提交申请的日期。 

• 产品类别：您选择申请注册的产品类别。 

• 申请类型：注册、变更、更新等。 

• 申请状态：目前申请状态如何，例如： 

o 企业申请暂存（申请中，尚未向海关总署提交申请） 

o 由 GACC 存储（系统处理中，GACC 系统成功接收数据） 

o 申请已接受（申请已被 GACC 接受并将进行审核） 

o 补充更正（提交的申请不完全符合要求，海关总署可以退回申请并要求企业修改申请） 

o 批准（如果申请信息符合要求，海关总署将批准注册申请，并向企业颁发在中国的注册号） 

o 申请被海关总署拒绝（如果企业提交的申请被海关总署拒绝） 

• 海关反馈：海关总署的反馈。 

• 机构反馈：当地主管部门反馈（针对 18 个高风险类别） 

• 处理步骤：数据被存储的位置，例如企业、中国海关。 

• 更新时间：最新申请状态发生变化的日期。 

• 操作：检查应用程序信息。 

第 19 步：申请变更 

• 变更申请仅适用于已获批准的注册。 

•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修改申请”，即可找到可修改的申请。 点击“修改”可更改信息或在同一类别下添加新产

品（图 31）。 同一品类下添加新商品的过程可以参考上面的步骤 7。 

• 如果您更改了“州/省/地区”、“生产工厂地址”或“法人代表 – 姓名”信息，您应解释更改情况并上传更改的相

关证明材料，例如更新的生产证书。 

• 修改所有必要信息后，点击“预览”即可查看您已填写或上传到系统的信息。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完成“修改申请”。 

• 对于注册批准日期之后生产的葡萄酒的新年份产品，无需针对每个年份修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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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 20 步：取消申请 

• 取消申请仅适用于已获批准的注册。 

•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取消申请”，即可找到可以取消的申请。 点击“取消”即可取消申请（图 32）。 必须提供

取消原因。 

 

图 32 

第 21 步：申请延期 

注：延期申请仅适用于已获批准的注册，且只能在原注册有效期逾期前 3-6 个月内提出。 

食品标识的检查和监督 
中国的新《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识检验监督管理办法》于 2018 年 10 月生效，并由 GACC 管理。然而，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GACC 发布了关于监督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识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9]第 70 号）。根

据公告，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公司将不再需要在首次货物到达之前向 GACC 提交进口食品标识。但是，一旦

发现任何标签不合格，GACC 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采取行动，包括扣留、销毁或拒绝不合规的货物。 

进口商负责审查其进口的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并确保中国标签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如果 GACC 选择进口食品进行现场检查或实验室检测（清关的更多细节在后面会提到），进口商应向海关提交

产品合格文件、原始标签及翻译件、中国标签样本及其他配套材料。 

不遵守中国标签法律法规将意味着食品不能进口，可能需要自愿召回食品。提供虚假信息可能导致禁止进口。

任何不符合项将导致对后续进口产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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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览、样品、免税或领事使用而进口的食品，免予标签检验和监督。 

见解和评论 

海关按照中国 GB 国家标准进行产品标签检查和产品检测。有时，中国不同入境口岸的进口规则解释和执法缺

乏一致性。即使货物已成功入关部分港口，也无法保证在不同港口的市场准入。出口商仍然可以提前计划，并

与指定的中国进口商和监管顾问等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以实现高效，顺畅的市场准入。建议您对与您的

产品相关的法规和 GB 标准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以便在有任何问题时为海关提供支持证据。 

中文标签选项 

中文标签有两种常见的选择：一种是在货物离开澳大利亚之前贴上中文标签；另一种是在货物抵达中国港口的

海关指定仓库之后，在瓶身贴上中文“白色”标签。对于后一种选择，这通常是由进口代理商提供的增值服务，

在装运到中国后，进口商通常会收取印刷和粘贴中国标签的费用。主要优点是，如果海关提出任何中国标签问

题，进口商可以更方便地在中国进行更改，重新打印和重新贴上中国标签。从短期来看，与在澳大利亚贴标相

比，这可能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替代方案。 

中国海关调整预报舱单规定 
中国海关发布了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56 号，该公告启动了新的进出口自动舱单系统，以加快空运和海运货物的

清关。该规定要求货运公司在装货前 24 小时提交一份舱单清单，详细说明完整和准确的货物信息。 

中国海关总署（CCAM）规定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从装货港的离港日期）。作为事先通知要求的一部

分，按照中国海关的要求，出口商在向货运代理人提交 CCAM 备案时，需要包含强制性客户标识码。 

以下代码必须在发货人/收货人字段或装运指令的货物描述字段中输入： 

1. 收货人代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USCC） - 收货人代码（类似于‘税（付款人）识别号'（TIN 号））。

每个 USCC 包含 18 个数字或字母。收货人为‘凭指令确定收货人（to order B/L）’的，必须填写第一通

知方的税号。 

2. 发货人企业代码 – 您的澳大利亚商业编号 ABN。 

为了符合新的舱单系统清单截止日期，出口商应在船舶到达装载港之前至少 40 小时，向其货运代理商提交装运

指示。出口商应该向货运代理澄清最后期限。 

报关 
文件 

清关所需的标准文件包括下列文件： 

• 合同 

• 商业发票 

• 海运提单 

• 海关价值申报 

• 包装清单 

• 保险证书 

• 原产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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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销售证明/健康证明 

• 木质包装的木质熏蒸证书（ISPM 15） 

跨境电商报关  

中国海关已在单一窗口系统中纳入跨境电商产品实施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申报功能。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GS1 GTIN 成为进口到中国大陆的葡萄酒的强制性报告要素。 因此，许多向中国进口葡萄酒的公司和机

构现在可以通过输入产品的 GS1 GTIN 在单一窗口申报系统中自动填充产品信息。 GTIN GS1 是一家国际非营利

组织，于 1974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因推出条形码而闻名。 GTIN 是 GS1 开发的一组代码，用于识别产

品。 GTIN 有多种变体，例如 GTIN-8、GTIN-12、GTIN-13 和 GTIN-14，并具有标准化规则。 GTIN 携带有关用户

公司和产品规格的信息，但也允许在 GS1 条码中添加附加信息，例如生产日期、序列号、重量、体积和其他信

息。 更多信息可在此处找到：全球贸易项目编号 GTIN | 澳大利亚 GS1 

进口商品检验 

到达中国口岸后，发货人或其进口代理商必须向 GACC 申报货物。海关官员对集装箱进行检查，并可抽取样品

进行检验。检查标签以确保符合中国标签要求。检验合格后，海关将出具批准证书，并将集装箱交给发货人或

其代理人。 

海关检查期限和抽样方案 

体制改革和无纸化检验检疫使进口手续更加简化和有效。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告第 437 号（2017 年），下表概

述了葡萄酒预计的检验检疫期限（仅供参考）： 

程序 步骤 
时长 

（工作日） 

受理报检 海关对报检人提交的报检单证材料进行审核受理 0.2 

文件审查 海关全面审核报检单及随附单证信息，监督各环节操作规程 0.3 

现场检验检

疫 
海关在在货物堆放现场对入境货物实施检验检疫 1 

实验室检验

检疫 

实验室根据检测项目要求对接收的样品进行检测，或者对需要确认的有害生物、可疑症状进行

鉴定，并出具检测鉴定结果报告 
7 

检疫处理 
检疫处理单位根据检疫处理要求，对入境货物、运输工具及其他检疫处理对象实施除害处理、

卫生处理，并提交处理结果报告 
0.5-5 

综合评定 海关根据合格评定程序，对入境货物是否符合要求做出综合判定并拟制检验检疫证单证稿 1 

签证放行 海关根据综合评定结果对入境货物签发通关单或其他检验检疫证单 1 

归档 海关对各流程环节提交的完整有效的档案资料、数据等按规定建档 0.5 

注意： 

1. 检验检疫时长不包括因违规而需要的整改时间。 

2. 2.检疫处理包括卫生处理和除害处理。不同的检疫处理需要不同的时长：溴甲烷熏蒸需要 3 个工作日，磷化氢熏蒸需要 5 个工作

日，硫酰氟熏蒸需要 2 个工作日，喷雾处理需要 0.5 个工作日。 

https://www.gs1au.org/what-we-do/standards/global-trade-item-number-g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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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需要抽样检验，只要符合文件检验要求，货物一般在 3 个工作日内可获得放行许可。对于进口葡萄酒，

现场和实验室内的采样程序分别适用于所有批次中的至少 3％。对于不符合要求或风险等级较高的货物，或检

验检疫信用等级为 C 及以下的收货人或发货人，抽样比例可提高到 100%（见下文海关信用管理制度）。一般

的葡萄酒清关可在 12-16 个工作日内完成。 

评论和建议 

• 向海关提供的进口葡萄酒信息应与声明一致 - 特别是名称、规格、数量、原产国、装瓶日期等。 

• 储存条件应符合要求。  

• 货物包装完好，中文标签贴牢。 

实验室检验检疫 

海关实验室依据 GB 2758-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酒和配制酒》及相关指标：GB 2761-2017 食品中霉菌毒

素限量和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验和质量控制。 食品中污染物的最高含量。 质量要求及相关

检测方法如下表所示（仅供参考）：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Pb) 
0.2 
mg/kg 

GB 5009.12《食品中铅的测定》中包含了 4 种方法： 1)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2)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3)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4)双硫腙比色法。 

赭曲霉毒素 A 
2.0 
μg/kg 

GB 5009.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赭曲霉毒素 A 的测定第二种方法：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纯

化高效液相色谱法 

沙门氏菌 
不得

检出 

按 GB 4789.1 食品微生物检验通则取样； 按 GB/T 4789.25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酒类检验、GB 

478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进行检测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

检出 

按 GB 4789.1 食品微生物检验通则取样； 按 GB/T 4789.25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 酒类检验、GB 

4789.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检验：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检测 

海关复验 

海关查验货物不符合检验标准的，进口单位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申请复验一次。海关一般在收

到申请之日起 60 天内完成复验，但因技术原因造成复验延误的，可能会延长 30 天。重新测试没有费用，因

此，如果您的测试结果有问题或仅略微超过测试限量，您可以值得考虑请求海关重新测试。 

见解和评论 

中国的检测方法可能不同于出口国的检测方法。具有超过中国检测限值风险的检测项目可能是海关检查中合格

或不合格的关键。对于更高风险的测试项目，可以在中国认可的实验室进行试点测试，这将使您更加确信测试

结果符合中国的检测限值。 

代理商与分销 

分销仍然是阻碍成功打入该市场的关键障碍。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建议，进入葡萄酒市场的最佳路径是确定一个国家的代理或多个区域代理商/分销商作为您

的营销伙伴。全面分析市场，确定您的葡萄酒目标市场。从零售的角度来判断您的葡萄酒是适合电商渠道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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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渠道。向市场提供相关的中文资料，频繁地到访支持您的进口商/分销商，定期的给分销商培训，等等以及

参加重要的活动用来提升市场中的品牌地位。1F

† 

澳大利亚出口商应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并且确保分销能触及到潜在的经销商或者代理商。 

报价和报价方式 

CIF 报价用美元或澳元是首选。 

进口商资格 

进口许可证 

进口商须持有当地葡萄酒许可证局签发的葡萄酒进口许可证。 

海关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 

2021 年，海关总署发布第 251 号公告《海关注册或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根

据该办法，海关总署将收集并公布企业及相关人员的信用信息。 、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认证和管理，建立统一

的信用管理体系。 

海关总署将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企业进行三个级别的认证： 

•  高级认证企业，基于企业申请； 

• 失信企业，根据收集的信用信息； 

• 其他正常注册或备案的企业。 

高级认证企业可享受海关优惠待遇，市场准入更加顺畅。 失信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级别 
对待方式 

高级认证企业 

1、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比正常企业低 20% 

2、优先报关、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3、减少企业检查核查频次 

4、海关将为企业设立协调员 

失信企业 
1、进出口货物检验率达 80%以上 

2、增加企业检查核查频次 

如何检查进口商的海关信誉评分 

按照下面的分步指南，了解如何检查您的进口商的分数。 

第 1 步：点击下面的 GACC 企业评级网站： 

http://credit.customs.gov.cn/ 

 
† Austrade China Profile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中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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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输入进口商的公司名称（仅限中文 – 请咨询进口商或检查该名称是否显示在电子邮件签名或网站中）

或其统一社会信用标识符 (USCI) 以及订单中显示的验证码 截图如下： 

 

第 3 步：点击搜索。 您将看到进口商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级别（如下面突出显示的屏幕截图所示）。 截图中

可以看到，进口商是“高级认证企业”，可以享受海关优惠待遇。 

 

海关拒绝葡萄酒案例研究 

2018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中国海关拒收或销毁的不合格澳大利亚葡萄酒案件约 38 起。 2021 年不合格

案件最多，不合格原因前三位为：中文酒标不合格； 过度使用食品添加剂； 及检测问题如下表所示： 

拒绝原因 拒绝案例数量 标注  

中文酒标不合格 19 中文标签不符合 GB 7718 或其他要求 

食品添加剂 13 过度使用抗坏血酸（维生素 C）、山梨酸、富马酸、羧甲基纤维素钠 

检测问题 6 感官检验、总糖含量 

出口过程中防止或避免海关违规的建议：  

1. 向进口商提供产品证明书进行清关和检验时，请确保证书上的产品信息与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一致，包括

原产国、品牌、产品名称、批号、生产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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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了解，在海关总署（GACC）对产品进行入境查验时，原产地证书上的地址必

须与在线注册信息一致，同时也必须与葡萄酒标签上的地址一致。 

2. 在设计中文标签时，请检查内容的准确性，特别是根据食品标识通用标准 GB 7719-2011 和葡萄酒产品

标准 GB / T 15037-2006 和 GB 2758-2012 在标签上提出的任何要求。中国标签上不允许出现“自然” 和

“含有亚硫酸盐”等声明。有机声明要求在中国注册有机。 

3. 根据 GB 2760-2024 检查葡萄酒中允许的食品添加剂。如果一项添加剂在 GB 2760-2024 中未列出，则

不允许在产品中使用。请注意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 GB 2760-2024 中，用于葡萄酒时的其最大使用

量要求。 

4. 出口前将测试结果与葡萄酒产品标准 GB/T 15037-2006 和 GB 2758-2012 进行比较。对于风险较高的产

品和检测项目，如果超出了中国的监管限制，则应考虑按照中国 GB 标准进行检测，以避免由于检测方

法不同而导致结果不一致。 

5. 如果您是第一次出口葡萄酒到中国，可考虑进行少量试验出口，以检查出口和检验过程中是否存在任何

问题，之后再大量出口。 

样品 
样品可以寄送到中国，然而，他们仍然需要满足进口标签的要求。个人所需进口样品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海关

规定的范围内。此外，样品仍然适用于各种税收和关税。贸易展览会通常会为参展商提供进口样品的协助，以

供他们在展览会上展出。 

内部检查 
标准 GB15037 – 2006 用于中国酒厂内部检查的规范，同样可以为澳大利亚酒庄参考使用检验规则以“批次”为依

据，定义为同一生产期内生产的同一类别、同一质量、同一工厂包装的产品。样品应根据下面列出的抽样表进

行选择。抽样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一定比例，如果在一个单一的包装单元的净含量少于 500ml，抽样总量小于

1.5L。 

抽样表 

批量范围 (箱) 酒样数量 (箱) 酒样数量 (瓶数) 

< 50 3 3 

51 – 1200  5 2 

1201 – 3500  8 1 

> 3501 13 1 

出厂检查 

酒品出厂前，酒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应按抽样表的规定分批检验产品，并附质量证明书。质量证书可以放在

盒子里，也可以放在单独的盒子里。此外，“验收”或“已检验”一词也可印在产品的包装盒上。 

由葡萄酒厂认证的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视觉和味觉特征）；酒精含量；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二氧

化碳；总二氧化硫；总净含量；总微生物。这些项目必须符合上述葡萄酒标准中列出的分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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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作为 WALAS 产品注册流程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要求的分析可由任何能够分析比重、酒

精、挥发酸、可滴定酸、二氧化硫（游离）、二氧化硫（总）、残留糖和 pH 值的实验室进行。 

型式检验 

国家标准规定了“型式检验”。一般情况下，同类型的同类产品每六个月应进行一次检验，并对上述的出厂检验

项目进行评审。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应进行检查： 

a. 原料和辅料有重大变化； 

b. 对关键技术和设备进行了修改； 

c. 新开发产品或正常生产产品在停产 3 个月后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 

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决定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判断规则 

不合格分类:  

• A 型不合规：感官要求、酒精度、干浸出物、挥发酸、甲醇、柠檬酸、防腐剂、卫生要求、净含量和标

签。 

• B 型不合规：总糖、二氧化碳、铁和铜。 

如果检验结果表明少于两件（包括两件）不合格品，那么从同一批产品中选择两倍的样品，并进行再检验。重

新检查的结果将用作最终判决的依据。 

复检结果表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产品应视为不合格品： 

• 有一个以上的 A 型不合格品。 

• 一个 B 型不合格品的指标超过指定值的 50%以上。 

• 有两个 B 型不合格品。 

对检验结果意见不一致的，供需双方应当通过协商解决。或者，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仲裁检查。仲裁检查

结果为准。 

包装、运输和仓储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容器应清洁，密封严密，防漏。软木塞（或替代品）密封的葡萄酒在运输和储

存时应“倒置”或”平放“。其他“普通”要求，如温度控制和安全包装等, 也应遵守。运输温度应保持在 5°C 和

35°C 之间，储存温度应保持在 5°C 和 25°C 之间。 

经香港输往内地的葡萄酒 
2017 年 11 月，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的葡萄酒海关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延伸，称为“经香港输往内地葡萄酒通关

征税便利措施”（“海关便利措施”） 

便利措施现已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 42 个关税区，这意味着香港注册的葡萄酒出口商现在可以通过香港海关的网

络系统提交相关信息，并立即享受葡萄酒的即时通关待遇。 

希望利用从香港到中国的快速通关的出口商需要向工商部门登记为“注册葡萄酒出口商”。 

  

https://www.customs.gov.hk/en/service-enforcement-information/trade-facilitation/wine/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en/home/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en/home/index.html
https://www.tid.gov.hk/portal/eindex.html


Wine Australia • 出口市场指南 中国• 2025 年 04 月    59 

联系方式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Industry House – National Wine Centre 
Cnr Hackney & Botanic Roads,  
Adelaide SA 5000 
E: enquiries@wineaustralia.com   
T: +61 8 8228 2000 
F: +61 8 8228 2066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北京 

中国北京市三里屯东直门外大街 21 号 

邮编：100600 

电话： +86 10 8532 8686 

传真： +86 10 6532 4606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8 号百扬大厦 27 层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 

邮编：610041 

电话： +86 28 8678 6128 

传真： +86 28 8678 6228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广州 

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12 楼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邮编：510623 

电话： +86 20 2887 0188 

传真： +86 20 2887 0201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上海 

上海南京西路 1168 号 中信泰富广场 2101 室 

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邮编：200041 

电话：+86 21 6103 5656 

传真： +86 21 6321 1222 
  

mailto:enquiries@wineaustr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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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大厦 65 层 6506 室 

邮编：518001 

电话： +86 755 3338 2567 

传真： +86 755 3338 2568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驻华办事处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www.austrade.gov.au/en/contact-us/international-of-
fices/china.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 号 

邮编：100730 

电话: +86 10 65194114 
 
 

  

https://www.austrade.gov.au/en/contact-us/international-offices/china.html
https://www.austrade.gov.au/en/contact-us/international-offices/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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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资源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 www.wineaustralia.com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 www.austrade.gov.au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 Trade – www.dfat.gov.au 

中国海关总署 – www.english.customs.gov.cn 

 

 

 

 

 

 

 

 

 

 

 

 

 

 

 

 

 

 

 

 

 

关于我们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通过“研究、创新与推广”推动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发展，旨在提升全球竞争力，积极

应对未来挑战；通过“市场拓展”提升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市场需求及其溢价水平；通过“监管服务”维护澳大利亚

葡萄酒的诚信与质量，保障行业声誉。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由行业资助、服务行业，其资金来源包括葡萄种植者、酿酒商及出口商缴纳的行业征费

及用户付费项目，并获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创新工作的配套资金支持。该机构根据《2013 年澳大利亚

葡萄酒法案》设立，属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法定机构。  

http://www.wineaustralia.com/
http://www.austrade.gov.au/
http://www.dfat.gov.au/
http://www.english.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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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中文翻译 

Chinese characters Variety name Chinese characters Variety name 

霞多丽（莎当妮） Chardonnay 桑娇维塞 Sangiovese 

琼瑶浆 Traminer（gewürztraminer） 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灰雷司令 Grey riesling 美乐（梅鹿辄） Merlot 

小白玫瑰（白麝香） Muscat blanc 西拉 Syrah 

白品乐 Pinot blanc 神索 Cinsaut 

西万尼 Silvaner 哥海娜 Grenache 

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 弥生 Mission 

白诗南 Chenin blanc 龙眼 Dragen’s eye 

白雷司令 White riesling 玫瑰香（汉堡麝香） Muscat hamburg 

米勒 Müller-thurgau 白羽 Rkatsiteli 

赛美蓉 Sémillon 佳利酿 Carignan 

贵人香 Italian riesling 白玉霓 Ugni blanc 

赤霞珠 Cabernet sauvignon 烟 73 Yan 73 

蛇龙珠 Cabernet shelongzhu 烟 74 Yan 74 

黑品乐 Pinot noir 玫瑰蜜 Rose honey 

佳美 Gamay 红玫瑰（红麝香） Цepbeh myckat 

宝石 Ruby cabernet 晚红蜜 Saperavi 

味而多 Petit verdot 巴柯 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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